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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法规政策总览
（一） 中央层面政策
1. 2026年3月26日，住房城乡建设部办公厅 自然资源部办公厅发布《住房城乡建设部办公厅 自然资源部办公厅关于印发完善城市更新工程项目建设实施管理机制可复制经验做法清单的通知》。
2. 2026年4月23日，住房城乡建设部办公厅等发布关于深入推进建设项目联合验收“一件事”的实施意见。
3. 2026年5月22日，国务院印发《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
（二）地方层面政策
4. 2026年3月2日，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广西持续推进城市更新五年行动方案（2026—2030年）》, 自2026年3月2日起实施。
5. 2026年3月3日，青海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青海省城市更新行动实施方案》，自2026年3月3日起施行。
6. 2026年4月1日，贵州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贵州省持续推进城市更新行动工作方案》，自2026年4月1日起施行。
7. 2026年4月15日，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布《山西省城市更新条例》，自2026年5月1日起施行。
8. 2026年5月4日，江苏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关于进一步支持城市更新行动的若干政策措施》，该政策措施自2026年6月4日施行，有效期至2031年6月3日。
二、行业热点资讯
1. 国务院常务会议：持续推进房地产等领域风险化解
2. 2026年4月70城房价出炉，一线城市新房二手房环比双涨。
3. 2026年5月25日，2026年第一季度房地产开发企业信用状况报告发布。
4. 司法部：今年将制定实施住房安全等方面行政法规。
5. 2026年5月28日，北京发布城市高质量发展实施意见。
6. 15个城市入选中央财政资金精准推进城市更新。
3、 [bookmark: _Hlk139021721]典型示范案例
典型示范案例1: 李某诉熊某升房屋租赁合同纠纷案——诉讼参与人提交人工智能生成图片作为证据的处理
典型示范案例2: 彭某莉诉李某华、陈某峰房屋租赁合同纠纷案——出租人在房屋出租期间擅自允许他人频繁入户看房的，承租人有权依法解除租赁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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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法规政策总览
（一） 中央层面政策
1. 2026年3月26日，住房城乡建设部办公厅 自然资源部办公厅发布《住房城乡建设部办公厅 自然资源部办公厅关于印发完善城市更新工程项目建设实施管理机制可复制经验做法清单的通知》
为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持续推进城市更新行动的决策部署，各地不断完善适应城市更新的工程建设实施管理制度机制，在加强城市更新项目前期策划、完善城市更新政策标准规范、分类优化城市更新项目审批流程、拓展城市更新“高效办成一件事”应用场景等方面取得积极成效。住房城乡建设部、自然资源部梳理总结各地经验做法，形成《完善城市更新工程项目建设实施管理机制可复制经验做法清单》。
附链接：
https://www.mohurd.gov.cn/gongkai/zc/wjk/art/2026/art_75c50e32f6f844daba3de4c16679e12b.html
2. 2026年4月23日，住房城乡建设部办公厅等发布关于深入推进建设项目联合验收“一件事”的实施意见
为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优化政务服务、推动“高效办成一件事”的决策部署，推动新建、改建（含装饰装修）、扩建的房屋建筑工程、市政基础设施工程等建设项目（以下简称建设项目）联合验收“一件事”高效办理，住房城乡建设部办公厅等提出实施意见。
附链接：
https://www.mohurd.gov.cn/gongkai/zc/wjk/art/2026/art_ce0048a6cecb440ab6f29d6bbb4667b1.html
3. 2026年5月22日，国务院印发《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
城市是现代化建设的重要载体、人民幸福生活的重要空间。为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的决策部署，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纲要》，国务院制定《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
附链接：
https://www.mohurd.gov.cn/gongkai/fdzdgknr/zgzygwywj/art/2026/art_c6751b4672d646fab1d427eb36687b68.html
（二）地方层面政策
4. 2026年3月2日，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广西持续推进城市更新五年行动方案（2026—2030年）》, 自2026年3月2日起实施
附链接：
http://www.gxzf.gov.cn/html/zwgk/zfxxgkzl_84988/fdzdgknr/ghxx/zxgh912/t27396589.shtml
5. 2026年3月3日，青海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青海省城市更新行动实施方案》，自2026年3月3日起施行
附链接：
http://swt.qinghai.gov.cn/zf/fd/zc/gz/202603/t20260306_394171.html
6. 2026年4月1日，贵州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贵州省持续推进城市更新行动工作方案》，自2026年4月1日起施行。
附链接：
https://www.guizhou.gov.cn/zwgk/zcfg/szfwj/qfbf/202604/t20260415_90011124.html
7. 2026年4月15日，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布《山西省城市更新条例》，自2026年5月1日起施行。
附链接：
https://tyj.shanxi.gov.cn/zcfg/wjgg/202604/t20260422_10108887.shtml
8. 2026年5月4日，江苏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关于进一步支持城市更新行动的若干政策措施》，该政策措施自2026年6月4日施行，有效期至2031年6月3日。
附链接：
https://www.jiangsu.gov.cn/art/2026/5/21/art_91989_11780906.html

2、 行业热点资讯
1. 国务院常务会议：持续推进房地产等领域风险化解
2026年5月9日，国务院总理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的重要讲话、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会议指出，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对形势的科学判断上来，进一步增强信心，在应对变局中把握机遇，在攻坚克难中推动发展，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势头，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
附链接：
http://www.fangchan.com/news/6/2026-05-11/7459418896995783382.html
2. 4月70城房价出炉，一线城市新房二手房环比双涨
2026年5月18日，国家统计局发布的《70个大中城市商品住宅销售价格变动情况》显示，4月房价指数指标进一步修复，呈现积极良好态势。总体来看，70个大中城市中，一线城市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二三线城市环比降幅收窄或与上月相同。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或持平城市个数比上月增加。
附链接：
http://www.fangchan.com/news/320/2026-05-20/7462685638069129307.html 
3. 2026年第一季度房地产开发企业信用状况报告发布
2026年5月25日，中房网信用房地产组发布了《2026年第一季度房地产开发企业信用状况报告》。该报告是依托中国房地产业协会房地产信用信息平台（以下简称“房地产信用平台”）大数据，进而发布的季度行业信用状况监测报告，旨在通过平台及时反映行业信用数据和信息，促进行业信用体系建设和发展。
附链接：
http://www.fangchan.com/news/320/2026-05-25/7464508779707830746.html
4. ​司法部：今年将制定实施住房安全等方面行政法规
2026年5月27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推进全面依法治国”有关情况。发布会上，司法部副部长武增介绍，2026年，将全面加强政府立法工作，为“十五五”良好开局提供有力法治保障。
附链接：
http://www.fangchan.com/news/6/2026-05-28/7465569266662970164.html
5. 北京发布城市高质量发展实施意见
2026年5月28日，《中共北京市委 北京市人民政府关于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正式对外发布。《实施意见》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在公共服务、住房、交通、环境等方面作出系统部署。
附链接：
http://www.fangchan.com/news/6/2026-05-28/7465571463077368340.html
6. 15个城市入选中央财政资金精准推进城市更新
2026年5月22日，财政部、住房城乡建设部发布《2026年度中央财政支持实施城市更新行动评选结果公示》，明确支持15个城市实施城市更新行动。这是中央财政专项计划启动以来的第三批评选，标志着城市更新正从试点探索迈向系统推进。
附链接：
http://www.fangchan.com/news/6/2026-06-01/7467029672766018247.html
三、典型示范案例
（一）典型示范案例1
最高人民法院案例库参考案例
入库编号：2026-18-2-116-001
李某诉熊某升房屋租赁合同纠纷案
——诉讼参与人提交人工智能生成图片作为证据的处理
基本案情 
2024年5月，房东李某与租客熊某升签订了房屋租赁合同，约定了租期、租金、水电费等内容。租赁期限届满后，熊某升尚拖欠半年租金人民币4000元（币种下同）及部分电费。李某委托其女儿董某晶作为诉讼代理人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熊某升支付半年租金4000元以及电费1110.40元。诉讼过程中，董某晶主张案涉房屋电表上显示的用电记录系熊某升一人使用，并提交了熊某升入住前以及租赁期限届满后的电表照片各1张，以证明熊某升租住期间的用电量。熊某升未到庭参加诉讼，亦未提交书面答辩意见、质证意见等。
案件承办法官在审查证据时发现，入住前的电表照片显示的度数为0，且照片右下角带有“AI生成”标识。经法官质询，董某晶承认其提交的电表照片系通过人工智能软件生成。鉴于此电表照片系伪造，人民法院对该项证据材料依法不予采信，并对董某晶予以批评教育。
后经进一步核实，案涉电表由出租房屋与相邻房屋共用，故无法查清熊某升的用电量。据此，法院认定，李某未提供有效证据证明熊某升的用电量及相应电费，对于判令熊某升支付电费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
湖北省孝感市大悟县人民法院于2025年11月19日作出（2025）鄂0922民初4170号民事判决：一、被告熊某升向原告李某支付租金4000元；二、驳回原告李某的其他诉讼请求。宣判后，双方当事人均未提起上诉，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
裁判理由 
本案涉及的主要问题为：1. 对于李某的诉讼代理人董某晶提交通过人工智能技术生成的图片的行为，应当如何处理；2. 对于图片、视听资料等易于利用人工智能技术伪造的证据，如何审查认定。
一、关于提交通过人工智能技术生成的图片的行为的审查处理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十三条第一款规定：“民事诉讼应当遵循诚信原则。”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一款规定：“诉讼参与人或者其他人有下列行为之一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情节轻重予以罚款、拘留；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一）伪造、毁灭重要证据，妨碍人民法院审理案件的；……”根据上述规定，诉讼参与人实施诉讼行为、行使诉讼权利或者履行诉讼义务，应当诚实守信，包括如实陈述、合法举证等。诉讼参与人提交通过人工智能技术等手段伪造的证据的，应当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
本案中，董某晶提交人工智能生成的电表照片，系为了证明被告熊某升在租赁期内用电量这一基础事实，属于故意伪造证据的行为。鉴于董某晶在法院调查过程中主动承认错误、及时纠正，涉及诉讼标的金额较小，未使审判人员对案件事实和证据的判断发生偏差或错误认定案情，情节轻微，故法院依法对董某晶予以批评教育。
 二、对于图片、视听资料等易于利用人工智能技术伪造的证据的审查认定
民事诉讼法第六十七条第三款规定：“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法定程序，全面地、客观地审查核实证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法释〔2001〕33号，2019年修正）第八十五条第二款规定：“审判人员应当依照法定程序，全面、客观地审核证据，依据法律的规定，遵循法官职业道德，运用逻辑推理和日常生活经验，对证据有无证明力和证明力大小独立进行判断，并公开判断的理由和结果。”实践中，对证据是否真实的审核认定较为复杂。该项工作需要审判人员根据逻辑规律、日常生活经验进行判断，考察证据所反映的事实信息是否合理，是否符合逻辑规律、自然规律、定理、定律等，从而判断证据的内容是否存在矛盾、可疑之处。特别是在人工智能技术广泛应用的时代背景下，法院应当注意防范诉讼参与人伪造证据的风险。对图片、视听资料等易通过人工智能技术伪造的证据材料按照上述标准进行审核。
本案中，董某晶提交的电表照片带有“AI生成”标识，明显系通过人工智能技术伪造，非常容易甄别，法院理应不予采信。除此之外，董某晶提交的电表照片还有两点不合理之处：1. 熊某升入住前的电表度数为0，这是明显不合理的。根据生活常识，房东在出租房屋前，至少相应装修活动等会产生用电量，因此，电表度数为0的可能性极小。2. 熊某升入住前以及租赁期限届满后的电表照片中，电表的电表框、电线分布结构存在显著差异，可以明显判断出不是同一个电表。因此，即使照片中没有“AI生成”标识，也可以运用逻辑推理和日常生活经验审核出该组证据存疑，进而不予采信。
裁判要旨 
1.诉讼参与人在诉讼活动中应当遵循诚信原则。诉讼参与人提交通过人工智能技术等手段伪造的证据的，应当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
2.对于诉讼参与人提交的图片、视听资料等易通过人工智能技术伪造的证据材料，人民法院应当依照法定程序，全面、客观地审核，注重运用逻辑推理和日常生活经验，考察证据材料所反映的事实信息是否合理，是否符合逻辑规律、自然规律、定理、定律等，证据的内容是否存在矛盾、可疑之处等，在此基础上依法对证据有无证明力和证明力大小进行判断。
关联索引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13条、第67条、第114条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法释〔2001〕33号，2019年修正）第85条
一审：湖北省孝感市大悟县人民法院（2025）鄂0922民初4170号民事判决（2025年11月19日）

（二）典型示范案例2
最高人民法院案例库参考案例
入库编号：2026-07-2-116-001

       彭某莉诉李某华、陈某峰房屋租赁合同纠纷案
——出租人在房屋出租期间擅自允许他人频繁入户看房的，承租人有权依法解除租赁合同
  
基本案情
2024年9月12日，原告彭某莉与被告李某华、陈某峰签订《房屋租赁合同》，约定：彭某莉承租李某华、陈某峰所有的1套房屋，租期自2024年9月20日至2025年9月19日止；租金每月2000元，彭某莉预付押金2000元，待租赁期满，结清所有费用后，多余押金退还；若租期未满12个月，不退押金。同年9月20日，彭某莉和其母亲、孩子入住案涉房屋，并按期支付租金。案涉房屋入户门装有电子密码锁，李某华、陈某峰有修改密码权限，而彭某莉无修改权限，租赁合同未对门锁密码管理作出约定。
在租赁期间，陈某峰欲售卖房屋，将门锁密码告知房产中介，并在未经彭某莉同意的情况下，擅自指示房产中介多次带人入户看房。其间，彭某莉多次向李某华、陈某峰提出异议，表示房产中介带人看房的行为已严重影响其正常生活。2024年12月30日，彭某莉正式提出退租，并于2025年1月3日搬离案涉房屋。因双方对解除租赁合同以及返还押金等事宜产生纠纷，彭某莉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法院判令：解除双方签订的租赁合同，李某华、陈某峰退还押金2000元等。
福建省莆田市涵江区人民法院于2025年3月19日作出（2025）闽0303民初375号民事判决：一、彭某莉与李某华、陈某峰签订的《房屋租赁合同》于2025年1月4日解除；二、李某华、陈某峰向彭某莉退还房租押金2000元。（其他判项略）宣判后，李某华、陈某峰提起上诉，福建省莆田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5年6月18日作出（2025）闽03民终1384号民事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裁判理由 
本案的争议焦点为：出租人未经承租人同意擅自允许他人频繁入户看房，承租人是否有权解除租赁合同。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七百零八条规定：“出租人应当按照约定将租赁物交付承租人，并在租赁期限内保持租赁物符合约定的用途。”据此，出租人负有适租义务，即应当确保租赁物符合约定的用途，具体包括确保租赁物的质量符合要求、权利无瑕疵，以及依法排除他人对承租人占有使用租赁物的妨碍等。根据民法典第一千零三十二条的规定，自然人享有隐私权，其中住宅安宁是隐私权的重要内容。由于维护住宅安宁是自然人的基本生活需求，故当租赁物是用于居住时，出租人还应当确保承租人对租赁物的占有使用符合维护住宅安宁的要求，此亦系承租人订立合同所欲实现的基本目的。如果出租人存在未经承租人同意，擅自允许他人频繁入户看房等行为，因该行为破坏了承租人对房屋稳定占有使用状态，对承租人的正常生活秩序造成实质性干扰，构成对承租人住宅安宁权的侵害，故而构成对适租义务的违背。如果该行为达到一定严重程度，超出承租人合理容忍限度的，可以认为对适租义务的违背导致承租人的合同目的不能实现。民法典第五百六十三条第一款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当事人可以解除合同：……（四）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债务或者有其他违约行为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根据该规定，违约行为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是解除合同的法定事由。具体到房屋租赁领域，出租人未经承租人同意，擅自允许他人频繁入户看房，妨害承租人稳定占有使用房屋，损害其住宅安宁，导致承租人合同目的不能实现，承租人因此主张解除合同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判断出租人擅自允许他人入户看房的行为是否导致承租人的合同目的不能实现，关键在于判断该行为对承租人生活安宁的侵扰程度，具体可以结合擅自允许他人入户看房的次数、时点、是否造成安全隐患、对承租人的异议的态度等因素进行综合考量。
本案中，彭某莉已按照约定支付租金，有权依法占有使用案涉房屋。李某华、陈某峰在租赁期内，未经彭某莉同意，擅自多次允许房产中介带人入户看房。特别是告知他人门锁密码的方式，相比于敲门进入的方式，更会使彭某莉及其家人对陌生人进入案涉房屋没有防备，而且产生安全隐患，侵扰住宅安宁的程度更强。其间，彭某莉多次对他人看房的行为表示异议，但李某华、陈某峰均不予理会。因此可以认为，李某华、陈某峰的上述行为，已经严重影响彭某莉对案涉房屋的占有使用，侵扰了彭某莉的住宅安宁，构成对适租义务的违背，并导致彭某莉租赁案涉房屋用于稳定居住的合同目的落空。故彭某莉有权行使合同解除权。合同约定租期未满12个月不退租金，系针对承租人违约提前退租、损害房屋设施等情形而言，具有补偿与担保性质，而非针对承租人基于出租人违约而行使法定解除权导致的合同提前终止。本案中彭某莉系因李某华、陈某峰的违约行为而提前退租，不符合前述条件，故李某华、陈某峰应将押金予以全额退还。
裁判要旨 
1.出租人未经承租人同意，擅自允许他人频繁入户看房，影响承租人正常使用房屋，侵扰承租人的住宅安宁，导致承租人的合同目的不能实现，承租人主张解除合同并要求出租人依法承担相应违约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2.判断出租人擅自允许他人入户看房的行为是否导致承租人的合同目的不能实现，关键在于判断该行为对承租人生活安宁的侵扰程度，具体可以结合擅自允许他人入户看房的次数、时点、是否造成安全隐患、对承租人的异议的态度等因素进行综合考量。
关联索引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563条、第708条、第1033条
一审：福建省莆田市涵江区人民法院（2025）闽0303民初375号民事判决（2025年3月19日）
二审：福建省莆田市中级人民法院（2025）闽03民终1384号民事判决（2025年6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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